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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及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

五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指連接至汽車（包含機車，以下同）

啟動系統且具備可測量吐氣酒精濃度分析器之裝置，該裝置

於受測者吐氣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超標時可防止汽車啟動，

並具有於汽車啟動後可隨機進行重新試驗及記錄試驗結果之

功能。 

二、管制車輛：指應裝設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且僅能透過該裝

置解鎖後始可啟動之汽車。 

三、受限駕駛人：指依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五項規定完成酒駕防

制教育或酒癮治療後，並考領有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 

第三條  受限駕駛人經考驗合格後發給註記一年內僅能使用管制車輛

之駕駛執照，並應依持照條件規定駕車。 

前項駕駛執照之變更、換照、補照、登記等，依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七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四條  受限駕駛人啟動管制車輛前應啟動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進

行吐氣酒精濃度試驗，並於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未檢出吐氣酒

精濃度時，始得啟動。 

受限駕駛人駕駛管制車輛，不得由他人代為解鎖車內配備之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 

第五條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規格功能應符合附件一規定。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安裝、拆卸、維修及功能確認等事

宜應由符合附件二規定之供應商辦理，該供應商應向專業機構申

請認證報告，並由專業機構報請交通部公布。 

前項出具認證報告之專業機構由交通部指定。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安裝或拆卸應符合附件三規定。 

第六條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或拆卸完成後，管制車輛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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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授權之人員應於三日內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經公路監理機關

查驗後辦理註記。 

第七條  受限駕駛人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管制車輛登記。但有正當

理由者，不在此限。 

受限駕駛人依持照條件規定僅能使用管制車輛之期間內，其

管制車輛應自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完成後，由管制車輛所

有人或其授權之人員、或受限駕駛人每個月駕駛前往該車輛點火

自動鎖定裝置供應商之服務中心進行設備檢查與下載事件紀錄資

料。定期檢查及維修應符合附件四規定。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供應商應保存前項所下載之事件紀錄

資料至少一年，並每個月依規定格式提供公路監理機關作為資料

查核之用。 

第八條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拆卸、維修、功能確認或檢查

所需費用，由管制車輛所有人或其授權之人員、或受限駕駛人負

擔。 

第九條  受限駕駛人依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所取得之駕駛執

照，公路監理機關除於該駕駛執照註記一年內僅能使用管制車輛

外，並應註記於公路監理系統駕駛人檔案資料內。 

第十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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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功能要求規定 

一、本附件用詞，定義如下： 

(一)功能確認：指為確保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試驗準確度而執行

之程序。 

(二)事件紀錄：指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以數位方式記錄所發生之

事件，至少應包含汽車啟動、汽車熄火、啟動試驗、重新試驗、

鎖定、電力中斷及竄改等行為，其紀錄應儲存於該裝置內建之

記憶體中或以其他方式儲存。 

(三)永久鎖定：指可防止汽車啟動直到供應商重置車輛點火自動鎖

定裝置功能。 

(四)暫時鎖定：指於啟動試驗失敗後一段時間內防止汽車啟動。 

(五)啟動試驗：指汽車啟動前進行之吐氣試驗並留存事件紀錄，若

試驗失敗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將啟動暫時鎖定功能。 

(六)重新試驗：指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於汽車運轉期間以隨機

方式要求進行之吐氣試驗並留存事件紀錄，若吐氣酒精濃度超

標造成試驗失敗或未於時限內完成試驗，則應以清楚之光學及

聲音警示勸告駕駛停止汽車，直至駕駛關閉汽車之動力系統為

止。 

(七)提前召回：指於回廠維護期限前即要求汽車回廠檢查車輛點火

自動鎖定裝置。 

二、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具備以下功能： 

(一)符 合 EN 50436-1(2014 版 或 更 新 ) 或 NHTSA Model 

Specification of Breath Alcohol 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s(以下簡稱 NHTSA BAIIDs) (2013版或更新)。 

(二)記錄受測者身分之攝影配件，以記錄日期、時間及所有提供吐

氣樣本之受測者影像。 

(三)提供事件紀錄下載之功能，如資料下載或雲端上傳等。 

(四)不應於吐氣樣本以模擬吐氣方式提供時解鎖，並應開啟通過實

驗室試驗之防模擬吐氣功能，另供應商應將其連接至穩定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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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之電力來源以防止系統規避。 

(五)事件紀錄功能應能記錄竄改、更換設備、旁通及規避之狀況。 

(六)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以中文或英文且不顯示試驗數值方式

進行顯示。 

(七)暫停鎖定之鎖定時間應為五分鐘；惟若第一次試驗結果超標且

未通過第二次吐氣試驗時，於通過試驗前之每一次暫定鎖定時

間調整為十五分鐘。 

三、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至少記錄下列事件： 

(一) 試驗失敗之時間及日期。 

(二) 試驗通過之時間及日期。 

(三) 所有試驗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 

(四) 試圖竄改及規避之時間及日期。 

(五) 任何提供吐氣樣本之受測者照片。 

四、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具備以下啟動試驗功能： 

(一)於完成吐氣試驗後，若試驗結果未超標，則車輛點火自動鎖定

裝置應解鎖，並允許汽車啟動；若試驗結果超標而造成汽車鎖

定，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於鎖定後五分鐘內不應允許進行第

二次吐氣試驗。 

(二)若第二次吐氣試驗駕駛之吐氣酒精濃度仍然超標，車輛點火自

動鎖定裝置應額外鎖定十分鐘，並於後續試驗失敗時維持相同

之額外鎖定時間。 

五、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具備以下重新試驗功能： 

(一)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於汽車啟動後五分鐘內要求一次重新

試驗，並於汽車運轉期間至少每四十五分鐘至六十分鐘內隨機

要求一次重新試驗。 

(二)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透過光學及聲音訊號提醒駕駛進行重

新試驗；若駕駛聽力受損，則應進行合適改裝以提醒駕駛。駕

駛應於十五分鐘內完成重新試驗。 

(三)若試驗結果超標或十五分鐘內未完成重新試驗，則應以清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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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及聲音警示勸告駕駛停止汽車，直至駕駛關閉汽車之動力

系統或通過試驗為止。 

六、若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發生下述情況，其應自動啟動提前召回功

能： 

(一) 資料儲存用之記憶體容量小於百分之十時。 

(二)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於自檢時偵測到異常或技術故障。 

(三) 電力中斷持續三十分鐘以上。 

若功能啟動後五天內仍未回廠進行檢查時將進入永久鎖定狀態；經

檢查若有破壞裝置之違規事實，則應依實際情況更換全新設備。 

七、若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因特定理由而進入永久鎖定狀態，其僅能

透過原供應商取得解除代碼進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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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供應商認證規定 

一、 本附件用詞，定義如下： 

(一)服務中心：指供應商提供申請者於汽車上安裝、功能確認、拆

卸、定期檢查及維修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地點。 

(二)技術人員：指經供應商訓練合格，可提供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

置安裝、拆卸、檢查及功能確認服務之人員。 

二、 合格供應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供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並可提供符合 EN 

50436-1(2014 版或更新)或 NHTSA Model Specification of 

Breath Alcohol 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s( 以 下 簡 稱

NHTSA BAIIDs) (2013 版或更新)之要求及附件一規定之車輛點

火自動鎖定裝置產品。 

(二)設立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教育訓練流程，並於初次教育訓

練完成後，每六個月辦理一次定期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應包含

能力試驗，以確認技術人員執行業務之合適性，並確保相關業

務執行時不損害汽車之行車安全。技術人員能力證明試驗至多

可連續考驗二次，第二次試驗未通過者，自試驗日起三十日不

得申請技術人員能力證明試驗；技術人員於教育訓練結束並取

得相關能力證明後，始可進行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相關業務。 

(三)於服務中心應安排一名技術人員，於營業時間內協助申請者排

解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可能於車輛上所產生之機械問題。 

(四)應提供二十四小時之緊急服務專線，其應於車輛點火自動鎖定

裝置發生故障時提供相關協助。 

(五)對業務相關之產品、服務及設備等加保適當之保險(含責任險)。 

(六)提供產品之適用車型清單。 

三、 合格供應商應承諾配合下列事項： 

(一) 專業機構對供應商及其服務中心定期或不定期所進行之查核。 

(二) 於限期改善期間內，仍應持續提供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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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服務。但不得進行安裝。 

(三) 有歇業、註銷、因合併而消滅、解散、清算情形之一者，應通

知交通部指定之專業機構(以下簡稱專業機構)並負責拆卸所有

其安裝之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並協助安裝其他合格之車輛

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並負擔所有產生之費用；另應於通知專業

機構起九十日內繼續提供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相關服務。 

(四) 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供應商應撤銷技術人員之能力證明： 

1. 技術人員無法通過定期教育訓練之能力試驗時。 

2. 技術人員離職時。 

四、 供應商認證規定 

(一) 專業機構確認供應商符合第二點規定事項合格者，發給認證報

告，並報請交通部公布。供應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專業機構

應通知供應商限期說明改善；供應商接獲通知後，應於期限內

以書面方式向專業機構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並申請複驗： 

1. 無法符合第二點規定者。 

2. 任一技術人員無能力證明，或經測驗無法證明其具備能力進

行相關業務。 

3. 管理之服務中心有公共或資料安全問題。 

(二) 供應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專業機構廢止其認證報告，並報

請交通部公布： 

1. 未依前款規定於期限內向專業機構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 

2. 經專業機構辦理複驗仍不合格。 

3. 有歇業、註銷、因合併而消滅、解散、清算情形之一。 

4. 停止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販售及相關服務。 

5. 協助裝置規避或竄改者。 

6.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性能有重大瑕疵者。 

7.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設計、材質瑕疵，或製造品質不良導

致瑕疵重複發生者。 

8. 事件紀錄資料未依規定格式、時間提供公路監理機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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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違反本附件規定，經專業機構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三) 供應商認證資料變更： 

1. 供應商主動提出變更者，應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2. 因專業機構要求改善者，供應商應將原認證報告正本繳回專

業機構；未繳回者，原認證報告失效。 

(四) 認證報告遺失或毀損者，原供應商得檢附相關資料向專業機構

申請補發，原遺失或毀損之認證報告失效；報告毀損申請補發

者，並應繳回原認證報告正本。 

(五) 申請認證或資料變更時應檢附下列相關文件： 

1. 符合 EN 50436-1(2014 版或更新)或 NHTSA BAIIDs(2013 版或

更新)之證明文件。 

2. 裝置之安裝、檢查、準確度檢查程序說明。 

3. 供應商服務中心位置、聯絡方式、營業資訊列表。 

4. 教育訓練流程。 

5. 技術人員之列表及能力證明。 

6.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產品之保險證明。 

7.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8. 產品之適用車型資訊。 

(六) 交通部及專業機構辦理認證遇有疑義時，得邀集主管機關、業

界及公會團體等單位，共同處理疑義案件及研議認證相關事宜，

其會議結論併同為辦理認證作業之依據。 

五、本辦法施行日起三個月內，供應商得檢附將依第二點及第三點執行

服務之符合性聲明文件，向專業機構申請認證報告；專業機構應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查核確認符合第二點及第三點

規定。 

 

附件三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安裝及拆卸規定 

一、供應商於安裝前應確認車輛配備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合適性，

若合適才可進行安裝，且供應商應完成施工檢查清單並留存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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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申請資料中。 

二、申請安裝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時，申請者應提供下列資料並由供

應商進行驗證： 

(一)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申請書。 

(二)汽車所有證明（依實際狀況提供）。 

(三)汽車所有人同意書（於申請者非汽車所有者時檢附）。 

三、安裝時應於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與汽車之電路連接處，以可辨識

供應商標誌之方式進行防竄改措施，供應商應至少確保連接至汽車

啟動系統之線路由獨特之熱縮套或同等級之方式進行保護，且所有

汽車與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連接之線路應使用帶有供應商標誌之

膠帶包覆。 

四、申請者及其隨行者不得觀察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安裝及拆卸過

程。 

五、供應商於安裝完成後，應提供申請者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相關

說明，包含：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操作說明及相關資訊、回檢

地點資訊及故障維修之處理程序，並提供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

使用教學。 

六、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拆卸完成後，所有因安裝過程或車輛點火自

動鎖定裝置業務所交換之汽車零件應更換為原始零件（原始零件由

申請者自行保管，並於拆卸作業時提供），並回復至車輛點火自動

鎖定裝置安裝前之狀態，以確保後續之行車安全不受影響。所有相

關線路應以適當方式固定，並進行適當絕緣措施。車輛點火自動鎖

定裝置拆卸完成後，供應商應完成施工檢查清單，並記錄汽車是否

因供應商所提供之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業務造成任何損傷，此施

工檢查清單應留存於申請者之申請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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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定期檢查及維修規定 

一、 應於定期檢查時確認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量測能力維持於容許

誤差之範圍內，其容許誤差應為每公升正負零點零二毫克。 

二、 未依指示週期進行檢查，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應於期限後七日進

入永久鎖定狀態直至聯絡供應商並進行相關處置。 

三、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損壞，應於損壞後五日內前往供應商服務中

心進行維修，未於期限內維修者，其汽車將進入永久鎖定狀態直至

聯絡供應商，並進行相關處置。 

四、 供應商應於二日內修復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所有故障或更換車

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其所產生之費用收取依申請者與供應商合意

訂定之採購契約執行。 

五、 申請者如有正當理由無法前往供應商指定地點進行檢查，應以電話

或其他方式通知供應商，並於相關狀況結束後提供證明，並儘速前

往檢查，若未提供相關證明者，其衍生費用應由申請者自行承擔。 

 

 


